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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新疆亚欧国际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亚欧国际物资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亚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亚

欧丝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青岛亚欧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商品原料交易所、圣彼得堡

国际商品交易所、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创业伯乐（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归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昆仑九天（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壹品红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国信联合（北京）认证中心、国信标准（北京）信用评价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宏萍、熊雪华、王磊、金梦珂、开乐、纳比洪·萨马托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

张文汇、惠晶、肖复兴、叶尔兰·穆海、李娜、刘琦、潘佳、徐欣、赵莹、张华嵩、徐文清、孙晓翠、刘栋栋、

张鹏、葛欣、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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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商品交易所运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跨境商品交易所的设立与基本要求、交易参与方管理、交易业务规范、运营监督与信

息披露、风险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跨境商品交易所的运营管理与监督，不适用于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跨境电子商务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

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商业活动。

[来源：GB/T 37148—2018，3.1]
3.2

运营管理　operational management
交易所对交易活动、参与方行为、风险控制及信息披露等进行持续监督与改进的系统化过程。

3.3
大宗商品　bulk stock
可进入流通领域，但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用于农业生产与消费的大宗基本工业原料、农产

品、矿产和能源产品。

3.4
交易所　trade center
为交易商提供及时开展大宗商品交易的电子交易平台的法人。

3.5
交易商　trader
经由交易所审核批准，在交易所进行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法人。

4　交易所设立与基本要求

4.1　基本要求

交易所基本要求如下：

a） 应具备交易所经营相应资质；

b） 承办交易场所的法人应具有交易商品行业经营或交易场所管理背景，能提供 5 年以上相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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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材料；

c） 与其他国家相关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国际信誉良好；

d） 与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能够为交易商提供跨境金融结算的相关协助服务；

e）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原则运用安全、高效、便捷的电子商务技术通过信息网络为

跨境大宗商品交易提供可靠、安全、开放的电子交易平台；

f） 应建立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机制，按要求向相关的境外协作监管机构及联盟秘书处提供必要的

交易报告与风险数据；

g） 制定管理、监督交易的章程、交易过程文件和确保过程有效运作、控制的文件，采取必要的风

险控制措施，以保证交易合同的履行，建立市场风险准备金或其他有效的市场风险处置机制，

应对市场风险及弥补相关损失。

4.2　基础设施

交易所应具备跨境大宗商品交易的基础设施，要求如下：

a） 营业场所、相关设施及服务可满足跨境大宗商品交易活动和市场业务经营需要；

b） 电子交易平台应具备高并发处理能力、低延迟订单响应、7×24 h 高可用性及友好的全球化多

语言用户界面；

c） 能保证交易过程按本文件要求运作、控制的系统，并获得系统及相关软件的软件著作权和

专利；

d） 实时掌握交货仓库的货物情况；

e） 交易大厅面积不小于 300 m2，并提供不少于 15 个工席位；

f） 建立异地灾备中心，确保业务连续性；

g） 支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对接。

5　交易参与方管理

5.1　交易所

交易所应提供的交易服务如下：

a） 审核交易商提交的买卖交易挂单数据；

b） 应规定交易编号、交易类型、商品名称、挂单时间、挂单数量、预期成交价格、可交易数量、计量

单位、交易备注、最短连续交易间隔、交易履约担保及交纳时间、成交规则、成交签约流程、交

易手续费等相关内容；

c） 应规定交收流程、交收违约及索赔等与交收有关的事项；

d） 就交易商代码/密码管理，交易商信用管理，交易商权利、义务、违约处罚、争议解决，交易商退

出等与交易商管理有关的各项内容作出规定；

e） 管理监督交易、结算和交货过程；

f） 监督交易合同的履行，提供有效措施保证履约；

g） 对交易商的信用情况进行监控与记录，并通过公正的信用评价等级系统提高网上交易信用

度，引导规范、守信的交易作风；

h） 由交易所通过结算银行进行交易的统一清算、资金管理和清算风险控制；

i） 就卖方交易商商品的有效性和质量检验进行验证；

j） 对开户交易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进行验证，并与交易商签订平台服务合同；

k） 按相关规定，对交易商的数据进行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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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帮助交易商处理在跨境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交易顺利进行；

m） 提供商品仓储、交易、交收、结算、支付等过程的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安全、可控，保存 5
年以上；

n） 提供与交易有关的行业综合信息、市场行情及分析。

5.2　交易商

5.2.1　基本要求

交易商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从事与交易品种有关的贸易、生产、加工等经营活动的法人；

b） 交易商开立账户应向交易所提交开户许可证、领事馆认证材料、当地国银行资料；

c） 交易商在电子交易平台挂单交易应与交易所签订委托交易合同；

d） 交易商应将交易的电子与纸质材料提供交易所留档保存；

e） 经营跨境特征突出、进出口依存度高的大宗商品，并具备经营该商品所需的资质；

f） 交易商应对其账户发生的所有行为全权负责。

5.2.2　交易要求

交易商参与交易应遵守以下要求：

a）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交易所的相应规定；

b） 市场交易产品的基础价格应为卖方提供的报价，以公开竞价为形式，以实物交割为保障；

c） 市场所有交易宜采用美元报价、美元结算，计价单位为美元，根据实际业务发展需求，人民币

或其他可兑换货币也可用于交易；

d） 市场实行每日交收制度，卖方交易商在办妥全部现货交易手续、完成商品所有权单据转移后，

方可卖出交收商品；

e） 交易商仅可代理业内企业进行商品买卖，不应代理社会公众投资；

f） 交易商可选择以全额付款或交纳履约担保的形式订立交易合同，具体执行时，买卖双方协商

确定，如果选择履约担保，则应支付 20% 履约保证金；

g） 交易商应保护交易账户和密码，并对其账户在交易所使用所产生的后果全权负责；

h） 交易商应在交易所指定的结算银行开户，并与结算银行签订相应服务合同；

i） 交易商保证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并承担相应责任；

j） 接受交易所业务管理，交易所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交易商行使管理职权时，交易商应积

极配合；

k） 在电子交易平台上交易撮合成功的现货交易应在 3 d 内签订交易合同，合同签订后 7 d 内办

理付款，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

l） 交易商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应少于 5 个交易日。

5.2.3　注销要求

交易商终止在交易所继续参与交易的资格，应申请办理交易资格注销手续。

5.2.4　交货仓库

经海关核准登记的保税仓库、其他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保税仓库或由交易所签订合同确认的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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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结算银行

具备国际结算能力的银行，其主要功能是协助交易所进行交易的统一清算、资金管理和清算风险

控制。

6　交易业务规范

6.1　合同的订立

6.1.1　合同的内容

合同具体条款由买卖双方交易商签约约定，交易合同可使用交易所发布的示范性合同文本，合同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买、卖方的名称；

b） 标的；

c） 数量；

d） 质量；

e） 包装方式；

f） 检验标准和方法；

g） 交货时间；

h） 价款；

i） 结算方式；

j） 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k） 解决争议的方法；

l） 合同订立的地点。

6.1.2　要约

交易商向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输入的买卖委托指令即为该交易商向其他交易商发出的要约，买

卖委托指令的内容应具体。

6.1.3　承诺

交易商回应其他交易商发出的要约，向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输入的卖出或买入指令即为该交易

商向发出要约的交易商做出的承诺。买卖成交时即承诺生效，合同成立。

6.2　结算支付

6.2.1　货款支付方式

买卖双方通过交易所委托监管的结算银行进行交易资金的支付。

6.2.2　货款支付过程

货款支付过程的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买卖双方交易商在电子交易平台发布买/卖要约时应向相应的银行专用结算账户划入相应数

额的交易保证金；

b） 签订交易合同后，买方交易商应向相应的银行专用结算账户划入剩余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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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签订交易合同后，卖方交易商应向交易所提供相应货物的海运提单、铁路大单、公路运输单

据、发货发票、海关完税凭证等发货证明凭据；

d） 出现合同违约情况，交易所将交易手续费扣除后，再从违约方交易商的保证金中扣除交易违

约金支付给被违约方交易商。

6.2.3　结算过程

交易所应对交易结算过程进行管理，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交易所与交易商之间交易业务资金的往来结算通过交易所的银行专用结算账户和交易商的

银行专用结算账户办理。

b） 交易完成后，买卖双方交易商应共同向交易所提交结算申请，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向银行提交

结算申请。结算内容包括：

1） 交易所向买卖双方交易商收取规定的电子交易平台服务费用，跨国交易时，合作国交易

所协商手续费的分配，交易所宜收取本国交易商支付的手续费；

2） 将货款从买方交易商的银行结算账户划入卖方交易商的银行结算账户；

3） 依据交易商的要求，将剩余保证金结转给交易商或继续保留在交易商的银行结算账户中

作为下次交易的保证金。

c） 交易出现违约时，买卖双方交易商应共同向交易所提交结算申请，交易所核定后，向银行提交

结算申请。结算内容包括：

1） 交易所向买卖双方交易商收取规定的电子交易平台服务费用；

2） 从违约方交易商的保证金中扣除交易违约金支付给被违约方交易商；

3） 将买方交易商向结算账户支付的货款退回买方交易商；

4） 依据交易商的要求，将剩余保证金结转给交易商或继续保留在交易商的银行结算账户中

作为下次交易的保证金。

6.2.4　结算数据

当日交易结算后，交易所对每一交易商的交易手续费、货款进行结算。交易所采用邮件、系统短信

或其他方式向交易商提供当日结算数据。

注： 遇特殊情况造成交易所不能按时提供结算数据时，交易所将另行通知提供结算数据的时间。

6.3　交货

6.3.1　货物交付

卖方交易商应向交易所提供海关入库、商品检验和银行保证金支付等证明材料，将合格货物送至

交货仓库换取仓单并在交易所注册登记后可卖出。如果货物尚未运至仓库，交易商应提供有货证明，

并经交易所认可。

6.3.2　交货期限

卖方交易商在订立合同约定交货期限内发送货物并向电子交易平台提交海运提单、铁路大单、公

路运输单据、发货发票和完税凭证等发货证明凭据。

6.3.3　交货凭证

交易完成后，卖方交易商提供海运提单、铁路大单、公路运输单据、发货发票和完税凭证等发货证

明凭据，卖方交易商即可向电子交易平台提出结算申请，交易所审定完成后，转交银行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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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信息发布

交易所发布的信息内容应符合第 5 章的要求，保证信息服务设施的安全运行和交易信息发布的及

时性、准确性。

注： 有关跨境大宗商品交易信息发布权属于交易所，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够将其用于商业活动。

6.5　交易取消

通过交易所订立的交易合同，买卖双方交易商协商一致并通知交易所后，交易合同可以解除。交

易过程出现异议，无法确定违约方时，则应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仲裁，仲裁结果分为买家违约、卖家违约、

异常/无违约，违约情况按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

7　运营监督与信息披露

7.1　日常监督

交易所日常监督内容主要有：

a） 交易所需建立实时监控系统，发现异常交易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

b） 每月 10 日前向相关部门报送上月运营统计报表；

c） 重大系统故障应在 2 h 内向相关方报告。

7.2　信息披露

交易所信息披露内容包括：

a） 每日公布交易量、持仓量前 5 名交易商名单；

b） 每年发布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c） 及时披露可能影响价格的重大事件；

d） 其他影响相关各方的比较重要的信息。

8　风险管理

8.1　交易商入市前应与交易所签订入市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免责条款和协议生效的条件。

8.2　交易所有权采取下列风险控制措施。

a） 合同履约风险，交易商对其在交易所成交的合同负有承担风险的责任，针对交易商不能履行

合同责任的风险保障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1） 先终止其资格，接收并全权处理其未履约合同，相应盈亏完全由该交易商承担；

2） 将提供的担保手段或质押的权利凭证变现，用变现所得履约赔偿；

3） 不足补偿部分通过法律程序，继续对该交易商追偿。

b） 商品质量控制，为确保交易商品的质量，应建立交易商品审核制度，通过交易所审核的商品方

可上市交易，对于出现质量问题的异议，由交易所委托的第三方质检机构进行质量检查。

c） 信息安全风险，交易所应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风险保障机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1） 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保护和数据备份制度，保证电子交易平台的正常运行；

2） 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性，并提供必要、可靠的交易环境和交易服务，确保交易数据及其他

信息资料的安全与完整性；

3） 业务数据、财务数据等重要数据均应存放在交易所权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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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风险预警，应针对交易商行为建立风险预警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1） 要求交易商报告情况；

2） 会谈提醒；

3） 书面警示；

4） 公开谴责；

5） 发布风险警示公告；

6） 强行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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